附件1：

招标代理比选评分办法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一
	价格分（满分20分）
	有效报价为：供应商的报价未超过最高控制价，且供应商符合参与条件要求。
价格分计算公式：
	
	1-所有有效参选人中最高下浮幅度
	

	某有效参选人价格分＝
	

	×20

	
	1-某有效参选人下浮幅度
	




注：分数取小数点后两位。

	二
	业绩分（满分30分）
	2021年1月1日至今完成类似水运工程（沿海）项目的，每项得3分，最高分30分。
注：提供代理协议或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复印件为评审依据。

	三
	人员配置分（满分20分）
	拟投入人员中具有招标师资格或高级职称、政府采购培训证书的每人得3分，具有中级职称、政府采购培训证书的每人得1分，满分20分。

	四
	服务方案（满分30分）
	优：工作思路清晰，方案内容详实，对招标采购法律法规的理解熟悉透彻，对项目重点、难点和要点分析准确到位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服务承诺，能很好地满足采购需求（20.1-30分）；
良：工作思路较清晰，方案内容较详实，对招标采购法律法规的理解较透彻，对项目重点、难点、要点的分析较准确，能满足采购需求（10.1-20分）；
中：工作思路基本清晰，方案内容基本详实，对招标采购法律法规的理解基本透彻，对项目重点、难点、要点的分析基本准确，基本满足采购需求（5.1-10分）；
差：服务方案与采购需求偏差较大（0-5分）。

	五
	总分=价格分+业绩分+人员配置分+服务方案分


 
 

